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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共权力属性

在脱钩改制之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是财政机

关或审计机关的下属机构，以国家机关名义执行审计业务和

出具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具有公共权力属性。但在脱钩

改制后，会计师事务所成为由注册会计师发起设立的在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否具

有公共权力属性就需要重新探讨了。

从审计报告使用范围来看，审计报告的用途和使用者是

不受限制的。注册会计师审计不是仅为委托人服务，仅满足委

托人的利益需求，而是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服务，这使得注册

会计师审计成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

要手段。

从注册会计师执业权力来看，注册会计师具有查阅被审

计单位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查看业务现场和设施、要求被审

计单位和其他单位提供其他必要的协助等权力；注册会计师

还具有独立自主决定审计范围（审计程序）、审计结论和审计

意见的权力。同时，注册会计师具有将自己意志强加给他人

（被审计单位）的能力。如果被审计单位妨碍、抵制注册会计师

工作或者不同意审计意见的，注册会计师还有拒绝出具审计

报告或者解除业务约定的权力。

从《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来看，注册会计师审计有强

制实现的属性：淤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不可替代性，例如验资报

告和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必须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于审计报

告是法律认可和强制要求的，没有验资报告就无法申请公司

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登记，没有审计报告，公司和外商投资

企业就通不过企业年检。

从权力实现方式上来看，注册会计师审计不同于国家权

力，没有惩罚性，但是具有社会自治的属性：淤注册会计师审

计的作用仅是提高财务信息质量，在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

违反会计准则的，只能要求被审计单位纠正或者在审计报告

中披露以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注意，而无权处罚被审计单位

的违规行为。于委托人有选择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的

权利，就单个注册会计师来说，审计业务不是依靠法律强制力

获取的，而是依靠委托人对注册会计师的信任获取的。盂审计

作为提高财务信息可靠性的重要途径，既影响到审计报告使

用者经济决策的正确性，也关系到经济秩序的有序性，本身对

其公信力有很高的要求。审计公信力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认

可，更重要的是要获得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独立、客观、公

正的认可。如果注册会计师唯利是图、出具虚假报告，失去社

会公众的信任，就没有了立足之本。为了培育和提高注册会计

师审计公信力，《注册会计师法》设置了多种机制，如注册会计

师考试准入制度、证明效力制度、审计质量检查制度、处罚制

度和赔偿制度等。

虽然在形式上注册会计师是接受委托执行审计业务，应

该根据委托人指示开展工作，但实际上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法

律法规强制规定的，审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是委托人以外的

债权人、投资者以及政府监管机构等，因此在实质上社会公众

才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真正委托人。虽然审计费用是被审计

单位或者委托人支付和承担的，但是注册会计师应该以客观、

公正的立场执行审计工作，根据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程序，不能

为迎合委托人非法要求而作出错误的审计结论。审计报告使

用者（委托人和被审计单位除外）使用审计报告是不用支付或

承担审计费用的纯获利活动，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受益人是社

会公众。

审计过程是职业判断的过程，判断的对象包括程序性问

题（如实施哪些审计程序）和实体性问题（如财务报表的合法

性和公允性）两个方面。职业判断是注册会计师审计中的个性

化思维过程，不同的注册会计师执行同一项审计业务会实施

不同的审计程序，获取不同的审计证据，对同一审计证据作出

不同的评价并得出不同的审计结论。会计法规的弹性决定了

会计人员在会计业务处理中需要作出大量判断（即被审计对

象信息是会计人员运用职业判断形成的），而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中需要对会计判断进行复核和测试，必要时需要作出独立

判断以印证会计判断是否正确。注册会计师审计实质上是一

种确认权，是对被审计对象信息（如财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

允性的判断与确认。

【摘要】法律赋予审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经济秩序的职责，赋予审计报告“证明效力”，这决定了注册会计师审

计的“公共权力”属性。根据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共权力属性构建适当的监管机制，是提高审计公信力的保障，也是保护注

册会计师职业利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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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共权力属性的观点显然是从国家

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公共权力就是国家权力，不是国家权力就

不是公共权力。注册会计师审计是社会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是

社会中介机构，不享有公共权力。依据该观点，注册会计师审

计没有任何公共权力，应该根据委托人的指示工作，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也没有协助、配合和支持审计工作

（如接受询问或者询证回函）的义务。笔者认为，在计划经济时

代，国家和社会合而为一，国家权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从而侵蚀了社会自治性，该观点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职能社会化是必然趋势，鉴证财务

信息的职能应该还原给市场，由注册会计师承担，注册会计师

审计职能的公共权力属性不会改变。

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监管机制

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我国传统权力体系中，不

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不受国家干预的自主权力。如果注册会

计师审计过于独立，不受国家权力干预，则不符合我国社会公

众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反而会削弱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

信力。监管越严格，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信任度越

高。但是在实践中，监管方法应该考虑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特

征，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应该考虑注册会计师面临的执业环境，

这样才能有效保护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利益。

1. 两种监管模式。在审计实践中，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

单位串通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或者不披露审计发现的重大错报

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件时有发生，审计质量检查中发现注

册会计师不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就出具审计报告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滥用审计权的行为，

不但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也降低了注

册会计师审计赖以生存的公信力。

（1）以诉讼权利制约审计权。因注册会计师过错出具不实

审计报告造成损害的，委托人和审计报告使用者可以提起民

事诉讼，追究其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然而，由于诉讼程序繁

琐，时间长、成本高，大多数人都怠于行使诉讼权，而且审计责

任案件比较复杂，认定注册会计师过错以及公平确认其责任

不太容易，因此以权利制约审计权的效果不佳。但是一旦法院

判决注册会计师应承担民事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就需要支付

较大金额的违约金或者赔偿金，甚至可能导致破产，这能起到

良好的警示效果。

（2）以政府监管机关的审计质量检查制约审计权。《注册

会计师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是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

省级以上注册会计师协会，这些机关的人力财力都十分有限，

检查周期长（5年一个周期）、覆盖面窄（每年检查 20%的会计

师事务所），检查中也只抽查一小部分审计项目，抽到瑕疵审

计报告的概率低，发现注册会计师违法犯罪行为的机会少，导

致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报告被查处的确定性程度较低，监督

效果并不理想。《公司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查处出

具虚假验资报告和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人力物力充足，可以经常性地查处被审计单位虚报注册

资本、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行为，其检查范围可以从被审计

单位延伸到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注册会计师

出具虚假报告的行为。但是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只能处罚会计

师事务所，无权处罚注册会计师。为了提高监管效率，应该建

立起主管财政机关、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等

监管机关之间协同配合的制度，使不同机关、不同机构之间能

够相互沟通信息，提供专业支持，共同查处审计违法行为。

2. 监管内容：评价职业判断。要真正发挥审计的作用，必

须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的主观能动性（职业判断），促使注册

会计师从实质上遵守审计准则。在审计监管中，应该尊重注册

会计师的职业判断，监管人员不能将自己的判断强加给注册

会计师；如果监管人员不顾被审计单位实际情况，不注重评估

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程序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以审计程序

表来逐项核对审计程序是否实施，以标准审计工作底稿的填

制是否完整来认定是否遵守了审计准则，必定会抑制注册会

计师的职业判断和主观能动性，导致注册会计师以应付检查

的思维方式执行审计工作，仅从形式上遵守审计准则。

由于被审计单位经济业务的复杂性和会计工作中职业判

断的主观性，财务报表不一定完全反映被审计单位的实际经

营情况，因此不论注册会计师实施的审计程序多么细致、获取

的审计证据多么完整，也无法完全“复制”被审计单位的实际

经营情况。审计中出现判断误差也是正常的。监管人员发现被

审计对象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并

不一定说明注册会计师审计中存在过错，监管人员应该正确

评价职业判断，合理确认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必要的职业

谨慎。

3. 监管力度的把握：给予注册会计师足够的生存空间。

审计能够起到提高被审计对象信息可靠性的作用，在很大程

度上是依赖被审计单位和相关单位的配合和协助。就当前法律

法规的规定来看，注册会计师没有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并获

取有关证明材料的权利；被审计单位、有关单位和个人不支

持，不配合注册会计师工作，不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

假材料的，注册会计师既没有强制取证的权力，也没有申请司

法、行政机关协助取证的权力。注册会计师对审计中发现的需

要调整或者披露的事项，只能提请被审计单位调整或者披

露；如果被审计单位拒绝调整或披露，注册会计师只能视具

体情况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如果被审计单

位阻碍注册会计师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即审计范围受到限

制），注册会计师只能视具体情况出具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在当前买方审计市场中，被审计单位处于强势地位，往往

拒绝接收非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出于生存考虑

往往被迫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监管机关在检查审计质量时，应

该充分考虑这些情况，区分注册会计师过错程度给予适当的

处罚，对普通过失免予处罚，对重大过失应该减轻或者从轻处

罚，尽量不使用吊销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处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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